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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生 事 務 委 員 會生 事 務 委 員 會生 事 務 委 員 會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有 關 南 海 休 漁 期 的 資 料 文 件有 關 南 海 休 漁 期 的 資 料 文 件有 關 南 海 休 漁 期 的 資 料 文 件有 關 南 海 休 漁 期 的 資 料 文 件

簡 介簡 介簡 介簡 介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政 府 為 協 助 本 港 漁 民 應 付 ㆓ 零 零 零 年

南 海 休 漁 期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。。。。

措 施措 施措 施措 施

2 . 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：

( a ) 去 年 因 受 休 漁 期 影 響 而 獲 得 低 息 貸 款 的 漁 民 ， 如 果 真

正 有 經 濟 困 難 ， 當 局 會 准 許 他 們 ㆒ 次 過 延 長 還 款 期 ，

最 多 可 達 六 個 月 ， 年 息 3 厘 ；

( b ) 以 浸 籠 方 式 作 業 而 今 年 首 次 受 休 漁 期 影 響 的 漁 民 ， 會

獲 得 特 別 援 助 。 魚 類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會 為 他 們 提 供 低

息 貸 款 ， 貸 款 條 件 與 去 年 相 同 。 此 外 ， 他 們 如 果 因 為

休 漁 期 而 出 現 經 濟 困 難，可 申 請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（ 綜

援 ） ， 以 應 付 基 本 需 要 。 在 休 漁 期 內 申 請 綜 援 時 ， 可

享 有 ㆒ 項 特 殊 安 排 ： 如 果 這 些 漁 民 符 合 申 請 綜 援 的 其

他 資 格 ， 他 們 的 漁 船 的 價 值 在 資 產 審 查 ㆗ 可 獲 豁 免 計

算 在 內 ；

( c )  處 理 有 關 休 漁 期 事 宜 的 特 別 工 作 小 組 已 改 為 常 設 的 工

作 小 組 ， 以 便 可 以 定 期 和 更 集 ㆗ 討 論 休 漁 期 事 宜 ；

( d )  和 往 年 ㆒ 樣 ， 避 風 塘 內 會 有 特 別 的 泊 船 安 排 ， 以 保 障

安 全 。 我 們 也 會 在 休 漁 期 內 為 漁 民 提 供 在 職 訓 練 ； 及

( e )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繼 續 就 休 漁 期 事 宜 與 內 ㆞ 機 關 緊 密

聯 繫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3 . 內 ㆞ 農 業 部 漁 政 漁 港 監 督 管 理 局 （ 漁 政 漁 港 局 ） 在 ㆒ 九 九

九 年 六 月 和 七 月 首 次 在 南 海 實 施 休 漁 期。在 休 漁 期 內，禁 止 所 有

以 拖 網、圍 網 及 摻 繒 捕 魚 的 漁 船 作 業，以 保 育 漁 業 資 源，促 進 漁

業 持 續 發 展 。 約 有 1  3 5 0 艘 本 港 漁 船 受 到 影 響 。 由 於 該 等 漁 船 不
准 在 南 海 的 傳 統 捕 魚 區 作 業，因 此 在 該 兩 個 月 內 必 須 停 泊 在 避 風

塘 內。漁 船 在 休 漁 期 內 閑 置，需 要 進 行 修 理 工 作（ 例 如：防 止 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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殼 粘 附，以 及 清 理 和 檢 驗 螺 旋 槳 和 機 器 ），以 便 在 休 漁 期 後 恢 復

作 業 ， 漁 民 為 此 需 負 擔 額 外 的 開 支 。

4 . 漁 農 處 （ 現 改 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） 成 立 了 ㆒ 個 特 別 工 作 小

組，處 理 有 關 休 漁 期 的 事 宜，其 成 員 包 括 政 府 及 漁 民 的 代 表。由

於 當 時 休 漁 期 首 度 在 南 海 實 行 ， 而 且 到 了 ㆒ 九 九 九 年 ㆔ 月 才 公

布，漁 民 未 能 在 財 政 ㆖ 為 休 漁 期 作 好 充 分 準 備，因 此 政 府 接 受 工

作 小 組 的 建 議，向 漁 民 提 供 經 濟 援 助。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財 務 委 員

會 批 准 向 魚 類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注 資 6 , 5 0 0 萬 元，以 便 發 放 特 別 貸
款 予 受 影 響 的 漁 民，支 付 首 年 的 額 外 維 修 費 用。貸 款 由 3 萬 元 至
5 萬 元 不 等 ， 年 息 3 %。 去 年 ， 政 府 共 發 放 了 9 7 5 筆 貸 款 ， 總 額
為 4 , 6 6 0 萬 元 。

5 . 鑑 於 情 況 特 殊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也 同 意 在 進 行 綜 援 計 劃 ㆘ 所 規

定 的 資 產 審 查 時，不 把 漁 船 的 價 值 計 算 在 內，但 受 休 漁 期 影 響 的

漁 民 必 須 符 合 申 請 綜 援 的 其 他 資 格。該 署 批 准 了 約 9 0 0 宗 綜 援 申
請 。 這 項 援 助 只 限 於 休 漁 期 內 提 供 。

對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休 漁 期 及 有 關 安 排 的 檢 討對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休 漁 期 及 有 關 安 排 的 檢 討對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休 漁 期 及 有 關 安 排 的 檢 討對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休 漁 期 及 有 關 安 排 的 檢 討

6 .  根 據 漁 政 漁 港 局 的 評 估 ， 在 休 漁 期 結 束 後 的 兩 個 月 ， 南 海

的 漁 獲 較 ㆒ 九 九 八 年 同 期 有 相 當 大 的 增 長。儘 管 魚 價 ㆘ 跌，內 ㆞

漁 船 的 整 體 作 業 成 績 依 然 有 所 改 善。該 局 認 為，休 漁 期 有 助 保 育

漁 業 資 源 及 增 加 漁 獲 。

7 . ㆒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， 特 別 工 作 小 組 檢 討 了 政 府 去 年 為 應 付 休

漁 期 所 作 的 特 別 安 排，包 括 在 避 風 塘 內 的 特 殊 泊 船 安 排、相 關 的

防 火 和 防 止 罪 案 事 宜、為 漁 民 開 辦 的 職 業 訓 練 課 程、對 留 港 內 ㆞

漁 工 的 處 理、提 供 貸 款 援 助 和 綜 援 等 措 施。工 作 小 組 大 致 ㆖ 滿 意

㆖ 述 的 特 別 安 排 。

即 將 實 施 的 休 漁 期即 將 實 施 的 休 漁 期即 將 實 施 的 休 漁 期即 將 實 施 的 休 漁 期

8 . 漁 政 漁 港 局 剛 於 今 日 公 布 今 年 休 漁 期 的 詳 情 。 本 年 休 漁 期

涉 及 的 水 域 及 時 間 長 短 將 會 與 去 年 相 同，但 休 漁 期 的 實 施 時 間 將

會 稍 為 推 遲 1 2 小 時，即 由 6 月 1 日 ㆗ 午 1 2 時 開 始 至 8 月 1 日 ㆗
午 1 2 時 終 止 。 受 禁 制 的 捕 魚 作 業 方 式 會 擴 大 至 包 括 浸 籠 方 式 ，
屆 時 只 會 容 許 使 用 刺 網、延 繩 釣 和 手 釣 捕 魚。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估

計 ， 除 了 在 去 年 已 受 影 響 的 1  3 5 0 艘 漁 船 外 ， 額 外 約 有 5 0 艘 以
浸 籠 方 式 作 業 的 漁 船 會 受 到 影 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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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浸 籠 漁 民 作 出 的 安 排為 浸 籠 漁 民 作 出 的 安 排為 浸 籠 漁 民 作 出 的 安 排為 浸 籠 漁 民 作 出 的 安 排

9 . 由 於 通 知 期 較 短 ， 準 備 時 間 有 限 ， 因 此 操 作 該 5 0 艘 浸 籠 漁
船 的 漁 民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， 可 能 與 去 年 1  3 5 0 艘 漁 船 的 漁 民 所 面 對
的 相 若。為 此，我 們 會 透 過 魚 類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為 他 們 提 供 特 別

貸 款，貸 款 條 件 與 去 年 相 同。魚 類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是 ㆒ 個 循 環 貸

款 基 金，由 魚 類 統 營 處 撥 出 資 金，貸 款 給 漁 民 維 修、更 換 或 添 置

漁 船、漁 具 和 設 備，以 及 作 其 他 漁 業 生 產 用 途。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

預 計 到 ㆓ 零 零 零 年 六 月，魚 類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的 結 餘 約 為 6 0 0 萬
元 ， 足 以 提 供 特 別 貸 款 給 該 5 0 艘 浸 籠 漁 船 的 漁 民 。 此 外 ， 社 會
福 利 署 也 會 沿 用 去 年 在 休 漁 期 間 採 取 的 特 殊 安 排，即 是 為 今 年 浸

籠 漁 船 的 漁 民 進 行 綜 援 資 產 審 查 時，不 把 漁 船 的 價 值 計 算 在 內。

其 他 漁 民 要 求 提 供 低 息 貸 款 的 建 議其 他 漁 民 要 求 提 供 低 息 貸 款 的 建 議其 他 漁 民 要 求 提 供 低 息 貸 款 的 建 議其 他 漁 民 要 求 提 供 低 息 貸 款 的 建 議

1 0 . 有 些 漁 民 建 議 當 局 應 與 去 年 ㆒ 樣 ， 為 所 有 受 影 響 的 漁 民 提

供 低 息 貸 款。我 們 認 為，由 於 休 漁 期 每 年 均 會 實 施，去 年 受 影 響

的 漁 民 應 能 夠 在 籌 劃 每 年 的 作 業 時，考 慮 休 漁 期 帶 來 的 影 響。漁

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已 ㆒ 再 提 醒 漁 民，當 局 不 會 提 供 特 別 貸 款，漁 民 必

須 未 雨 綢 繆，及 早 就 今 年 的 休 漁 期 作 好 準 備。去 年，當 局 鑑 於 受

影 響 的 漁 民 沒 有 足 夠 時 間 作 好 準 備，因 而 採 取 特 別 措 施，為 他 們

提 供 低 息 貸 款 。

1 1 . 此 外 ， 所 有 漁 民 均 可 繼 續 向 魚 類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申 請 貸

款，用 以 修 理 和 保 養 漁 船，但 他 們 必 須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和 依 循 正 常

程 序 ， 同 時 須 視 乎 基 金 的 結 餘 。

還 款 安 排還 款 安 排還 款 安 排還 款 安 排

1 2 . 去 年 發 放 的 特 別 貸 款 ， 大 部 分 將 於 今 年 七 月 左 右 到 期 償

還。由 於 屆 時 正 值 休 漁 期，有 些 漁 民 向 政 府 建 議 容 許 他 們 延 期 還

款。為 免 加 重 漁 民 在 休 漁 期 的 負 擔，漁 民 如 真 正 有 經 濟 困 難，漁

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批 准 漁 民 把 還 款 期 ㆒ 次 過 延 長 最 多 6
個 月，年 息 3 厘。按 無 損 無 益 的 基 礎 計 算，利 息 損 失 最 高 估 計 為
7 6 萬 元 。 在 延 長 還 款 期 屆 滿 後 ， 任 何 未 償 還 的 貸 款 款 項 及 利 息
會 按 優 惠 利 率 收 取 利 息 。 在 9 7 5 筆 已 借 出 的 貸 款 當 ㆗ ， 5 3 筆 貸
款 已 全 數 償 還 ， 2 1 3 筆 貸 款 正 每 季 還 款 ㆒ 次 ， 而 其 餘 的 7 0 9 筆 貸
款 訂 於 2 0 0 0 年 7 月 ， 即 提 取 貸 款 後 ㆒ 年 ， ㆒ 筆 過 全 部 清 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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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付 休 漁 期 的 其 他 措 施應 付 休 漁 期 的 其 他 措 施應 付 休 漁 期 的 其 他 措 施應 付 休 漁 期 的 其 他 措 施

1 3 . 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行 ㆘ 列 措 施 協 助 漁 民 。

成 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

1 4 . ㆖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特 別 工 作 小 組 ， 提 供 了 有 效 的 渠 道 讓 漁
民 和 政 府 討 論 有 關 休 漁 期 的 事 宜。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已 把 這 個 小 組

改 為 ㆒ 個 常 設 的「 休 漁 期 工 作 小 組 」，並 且 吸 納 更 多 漁 業 界、環

保 團 體 和 學 術 界 ㆟ 士 成 為 會 員，以 加 強 小 組 的 代 表 性。漁 農 自 然

護 理 署 會 透 過 這 個 渠 道 和 在 主 要 漁 港 定 期 舉 行 的 聯 絡 會 議，提 醒

漁 民 為 每 年 的 休 漁 期 及 早 計 劃 。

在 避 風 塘 泊 船 的 安 排

1 5 . 海 事 處 、 警 務 處 和 消 防 處 會 繼 續 確 保 避 風 塘 內 的 安 全 及 秩

序，他 們 會 實 施 特 別 泊 船 安 排，加 強 巡 邏 以 及 通 過 宣 傳 以 提 醒 漁

民 注 意 防 火 和 防 止 罪 案 。

向 漁 民 提 供 在 職 訓 練

1 6 .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今 年 仍 會 在 休 漁 期 內 為 漁 民 開 辦 在 職 訓 練

課 程，使 漁 民 利 用 休 業 時 間 提 升 操 作 漁 船 的 資 格 和 技 能。此 外 ，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也 會 與 內 ㆞ 機 關 合 辦 有 關 休 漁 期 和 漁 業 管 理 的

研 討 會 ， 向 漁 民 灌 輸 保 育 漁 業 資 源 的 知 識 。

與 內 ㆞ 機 關 保 持 緊 密 聯 繫

1 7 .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已 就 休 漁 期 事 務 與 漁 政 漁 港 局 建 立 直 接 溝

通 的 渠 道。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繼 續 與 內 ㆞ 機 關 商 討 可 否 盡 早 公 布

未 來 休 漁 期 的 詳 情 ， 以 便 本 港 漁 民 有 更 多 的 時 間 作 好 準 備 。

諮 詢諮 詢諮 詢諮 詢

1 8 .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會 透 過 休 漁 期 工 作 小 組 ， 向 漁 民 代 表 介 紹

此 文 件 所 列 各 項 措 施 的 詳 情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 ／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

㆓ 零 零 零 年 ㆔ 月 ㆔ 十 ㆒ 日


